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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規範學生選課相關事宜，特依本校學則第十二條規定訂定「真

理大學學生選課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學生應依所屬院、系（所）規定之畢業學分及各類必選修科目學分規

劃選課，按年依序修習為原則。 

第 三 條 選課分為初選、更正選課二階段，學生應於每學期選課期間，依「選

課手冊」暨各學系相關規定辦理選課。 

第 四 條 各學制學生修習學分數之規定： 

     一、日間部及進修教育學士班學生 

1. 一至三年級：每學期不得低於 15 學分，且不得高於 25 學分，

申請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者不在此限。 

2. 四年級：每學期不得低於 9 學分，且不得高於 25 學分，申請就

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者不在此限。 

3. 延修學生：每學期無最低修習學分之限，但不得少於一個科目，最

高不得超過 25 學分。 

二、碩士班學生修習大學部基礎課程，不採計為畢業學分，不納入學業成績

平均。 

第 五 條 跨學制選課相關規定： 

一、學制 

1. 日間部及進修學士班學生得互跨該二學制選讀。 

2.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得互跨該二學制選讀。 

3.大學部三、四年級學生經系主任及授課教師同意得選修碩士班及碩

士在職專班課程。 

二、科目數 

每學期跨選之科目數至多為 4 門課。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不受此限。 

第 六 條 本校課程分為校訂共同課程、通識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三類。科目分

必修與選修兩種，必修科目重修或必須補修者應先修習。 

第 七 條 學生得選修本學系課程表外之他學系相關科目，但本學系所開設之必

修科目，學生以在該年級、該班修讀為原則，除因課程衝堂，且經所



屬學系系主任核可外，不得換班修讀，申請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者

及重補修者不在此限。各科目有預修或併修規定者，須按規定修習。 

第 八 條 訂定先後順序之課程，即設有擋修規定之課程先修課程未修習完畢者，

不得選修後修課程，違反規定者， 即使系統已接受，所修學分不予採

計。 

第 九 條 學生修習學年課程規定：凡全學年之科目，下學期仍應修習原班，不

得任意換班，然重補修者不在此限；僅修一學期或有一學期成績不及

格者，皆不承認其學分；若修習科目有先修科目限定，而先修科目未

曾修讀或修讀成績未達 50 分者，不得續修該科目，但若課程為科目

Ⅰ與科目Ⅱ狀況則不在此限。 

一、 第一次修習時，上學期成績未達 50 分者，不得修習下學期課程。 

二、 重(補)修時，須先修習上學期課程，且該學期成績達 50 分(含)以上

者，下學期方可續修之。 

第 十 條 同一課程，重複修習及格二次以上，僅計算一次學分。 

第十一條 學生於選課系統取得選課結果後，應自行於公告期間內，進行課程確         

認。系統選課清單上未列之科目，雖有上課不予承認；已列科目未辦         

理退選及停修並未上課者，成績以零分登記。 

 學生選課資料，一律以校務系統學生個人選課清單為準。 

第十二條 通識及體育課程修課事宜，請依據各學年度「通識教手冊」及「真理

大學體育課程修習規定」辦理。 

第十三條 其他有關學生選課事項，於本辦法未規定時，依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

辦理。 

第十四條 學士班低年級學生不得修習高年級之必修課。轉學生、申請就學期間

服役彈性修業者及成績優異符合申請提前畢業者，得經學系輔導核定

後，不受此限。 

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